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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17條執行方式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：「商業區作住

宅使用之基準容積不得超過該都市計畫住宅區之基準容積

」，其條文立法說明「為避免商業區較佳區位與較高容積

皆作住宅使用，限制商業區作住宅使用不得超過該都市計

畫最近住宅區之基準容積。」。有關商業區作住宅使用之

基準容積，以商業區同一細部計畫區、同樣開發方式之住

宅區較高基準容積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全國土地開發產業工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

都市計畫學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專業者都市

改革組織、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、臺灣建築學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

綜合規劃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計畫審議科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

畫科 2018-03-13
17:32:36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


